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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报名进行时
有问题打电话
郑州16部
考试咨询热线公布

本报讯（正观新闻·
郑州晚报记者 王红 张
勤）全市 2024年高考报
名进行中。昨日，郑州市
招生考试中心公布了省、
市、区教育部门招考服务
咨询电话及省会各个咨
询服务大厅，考生有疑问
可直接联系报名所在地
招生考试机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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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职工评职称，我省又出创新举措

引进博士生从事技术工作
可直接申报副高职称

畅通渠道
五类人员职称申报情况不同

民营企业专业技
术人员按照属地（注册
地）原则在劳动关系所
在地自愿参加职称评
审。进一步打破户籍、
身份、档案、所有制等
制约，积极拓宽民营企
业专业技术人员职称申
报渠道。省人才交流中
心负责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注册驻郑民营企业专
业技术人员的职称申报
评审工作。各省辖市、济
源示范区负责本辖区民
营企业专业技术人员
的职称申报评审工作。

自由职业者可通
过托管档案的公共就
业和人才服务机构申
报职称评审，也可直接
由当地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统一建立个
人职称申报账户，保障
自由职业者职称申报
渠道畅通。各地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
自由职业者申报职称
承担兜底服务责任。

经批准离岗创业
或到民营企业兼职的
高校、科研院所、医疗
机构等企事业单位专
业技术人员，3年内可
在原单位按规定申报
职称，其创业和兼职期
间工作业绩作为职称
评审的依据。

民营企业专业技
术人员被派驻外地（跨
省及跨市）连续工作一
年以上的，可在派驻地
申报职称评审，评审结
果由相应级别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予以
确认。

对于在我省注册
的省外民营企业分支
机构，其专业技术人员
可自主参加我省职称
申报评审，由注册地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负责建立职称账户。

我省驻省外民营
企业分支机构专业技
术人员，可随总公司参
加我省职称申报评审。

评审标准
突出实际工作业绩与贡献，
对论文不作硬性要求

评审方式
三类优秀人才可直接申报相应职称

民营企业职称评审可采取评
审、答辩、考核认定、考评结合、实
际操作、成果展示等形式，提高民
营企业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的
针对性、多样性和科学性。

各地要做好职业资格与相
应职称的衔接确认工作，落实好
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申报
评审“绿色通道”和“直通车”制
度，确保民营企业高层次专业技

术人才、急需紧缺人才、优秀青年
人才可直接申报相应级别职称，
促进民营企业人才队伍专业化、
年轻性，营造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的良好氛围。做好技能人才与专
业技术人才互通的评审工作，拓
展民营企业人才发展空间。

没有组建民营企业评审委员
会的省辖市，可对民营企业专业
技术人员单独分组、单独评审。

精简流程
推进无纸化申报评审，提供电子证书网上查询服务

保障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在职称评审方面享有平等待遇，对论文不作硬
性要求，对于有重大科技突破、原创性科技成果和作出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
才，评委会可“一票决定”……记者昨日从河南省人社厅获悉，促进民营企业职
称工作，我省又有创新举措。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李娜

有关负责人介绍，
民营企业职称评审标
准要充分体现民营企
业专业技术人员特点
和工作实际，贴近民营
企业用人需求。民营
企业职称评审标准要
突出实际工作业绩与
贡献，注重对专业技
术人员工作能力和职
业道德的考核，对论
文不作硬性要求，淡
化奖项规定，专利成
果、技术突破、工艺流
程、标准开发、操作手
册、施工方案、成果转
化等均可作为职称评

审重要内容。
对于有重大科技

突破、原创性科技成果
和作出突出贡献的专
业技术人才，评委会可
“一票决定”。

小微企业专业技
术人员职称评审适当
予以政策倾斜，着眼小
微企业实际，高质量的
企业内部技术标兵、技
术骨干等可作为职称
评审的业绩。

民营企业专业技
术人员职称申报对
继续教育不作硬性
要求。

推进完善“互联网+职称”信
息系统建设，推进无纸化申报评
审，提供电子证书网上查询服
务。进一步简化申报评审程序，
精简流程，减少证明事项，推行
“职称申报承诺制”。

坚持评以适用、以用促评，
促进职称评审结果与民营企业
人才培养、使用相衔接，鼓励民
营企业将职称评审结果作为确
定专业技术人员考核、晋升、绩
效、薪酬等事项的依据。

鼓励高层次人才在民营企
业建功立业，对于企业博士后获
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河
南省项目启动经费一等资助或主
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出站后继
续留在企业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
可按规定直接认定副高级职称或
按规定直接申报正高级职称。

党政机关（含参公管理单位）
交流到民营企业从事专业技术工
作的人员，首次申报参评职称，不

受资历、层级限制，根据其工作年
限比照相应资历、层级条件进行申
报，在原单位取得的工作业绩与成
果视为专业技术业绩。

民营企业校招的本科生从
事专业技术工作可直接认定为
助理级职称，引进的硕士研究生
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可直接认
定为中级职称，引进的博士研究
生，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可直接
申报副高级职称。

打破常规，对于民营企业无任
何职称的专业技术人才，可根据学
历、年限直接申报相应层级的职称。

落实《河南省职业培训条
例》，全日制技工院校中级工班、
高级工班和预备技师（技师）班毕
业参照中专、大专和本科学历。

简化省外来豫专业技术人
员职称确认，凡进入民营企业的
省外专业技术人员，不限职称专
业，比照同等级别可直接转评和
申报晋升。


